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仪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涉及的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结合2017年度生产经营计划，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16 年 

实际发生

金额(未经

审计)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17 年预计金额与

2016 年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货物 

重庆四联新能源有

限公司 
30,000 75.76% 29,199.29 91.45%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3,000 7.58% 192.94 0.60%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该项

业务比同期增加 

河南中平川仪电气

有限公司 
2,000 5.05% 842.66 2.64%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该项

业务比同期增加 

巫溪县兼善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1,500 3.79% - - 新增关联方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

公司 
1,500 3.79% 1,184.83 3.71%  

兰州四联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800 2.02% 373.64 1.17%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该项

业务比同期增加 

重庆四联微电子有

限公司 
300 0.76% 24.72 0.08%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该项

业务比同期增加 



重庆昆仑仪表有限

公司 

500 1.26% 

11.65 0.04%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该类

业务比同期增加 

重庆四联元润科技

有限公司 
9.21 0.03%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19.71 0.06%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2.79 0.01%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

有限公司 
7.09 0.02% 

重庆安美科技有限

公司 
0.58 0.00% 

重庆四联特种装备

材料有限公司 
7.52 0.02%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

限责任公司 
7.73 0.02%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

集团有限公司 
14.32 0.04% 

重庆四联光电半导

体材料有限公司 
29.40 0.09% 

小    计 39,600 100.00% 31,928.08 100.00% 
 

采购货物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

公司 
30,000 70.42% 22,809.37 71.34%  

重庆望变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 4.69% - -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 

重庆昆仑仪表有限

公司 
2,000 4.69% 1,654.04 5.17%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2,000 4.69% 1,456.03 4.55%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

有限公司 
2,000 4.69% 3,182.82 9.96%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

限责任公司 
1,600 3.76% 979.22 3.06% 

上年关联交易合同

金额为 1226 万元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2.35% 668.62 2.09%  

重庆安美科技有限

公司 
600 1.41% 287.95 0.90%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该项

业务比同期增加 

河南中平川仪电气

有限公司 
400 0.94% 235.00 0.74%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该项

业务比同期增加 

重庆四联特种装备

材料有限公司 
1,000 2.35% 102.39 0.32%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72.83 0.23% 

兰州四联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30.98 0.10% 

重庆四联元润科技

有限公司 
9.34 0.03% 

重庆四联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82.10 1.51% 

小    计 42,600 100.00% 31,970.69 100% 
 

接受担保及资

金等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70,000 100% 9,176.89 100%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预计，公司不提供

反担保，也不支付

相关费用 

小    计 70,000 100% 9,176.89 100% 

出租资产（含

使用权）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

公司 
950 93.69% 399.53 93.78% 

该公司租用公司不

动产发生变化，收

取租金增加 

重庆市两江新区信

联产融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4 0.39% 3.55 0.83%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

有限公司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重庆昆仑仪表有限

公司 
60 5.92% 22.97 5.39%  

小    计 1014 100% 426.05 100.00% 

承租资产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

集团有限公司 
400 80% 360.65 86.33%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0 20% 57.10 13.67% 

公司租该公司不动

产变化，支付租金

增加 

小    计 500 100% 417.75 100.00% 

金

融

服

务 

存款利息

收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存款和贷款利率均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的基准利率及浮动区

间执行 

57.23 0.13% 

以不优于该行对非

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其中存

款和贷款利率均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颁

布的基准利率及浮

动区间执行 

贷款利息 471.75 1.09% 



支出 

存款余额 12,801.83 29.51% 

综合授信

总额（包

括贷款、

保函、信

用证、票

据等授

信） 

55,000 100% 30,050.96 69.27% 

根据公司2017年经

营计划预计，该项

业务比同期增加 

小    计 55,000 100% 43,381.77 100% 

合     计 208,714 - 
117,301.2

3 
- 

 

上述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

价将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

化为原则确定交易价格；若交易的产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交易双

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 

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依据 

保荐机构对川仪股份本次关联交易所作意见的依据是川仪股份及有关各方

提供的资料（包括相关议案及其附件、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决议等），资料各

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三、保荐机构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1、川仪股份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事项还需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结合生产经营计划对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合理

预计，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定价方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对川仪股份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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